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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于商事交易具有复杂性，导致仲裁裁决可能对案外人实体权利造成侵犯。现行《仲裁法》、《民事诉

讼法》并未对案外人提供充足的程序性救济。理论上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路径。本文认为案外人通过另行

起诉的途径救济与司法实务形成抵牾。同时对案外人的保护不应在仲裁程序中予以解决，即在仲裁制度

中第三人以及第三人撤销仲裁制度不应存在。我国可借鉴仲裁案外人异议之诉制度，在仲裁执行依据产

生后，案外人获知其权益受损后就可以提起异议之诉以阻断执行的开启或阻止当事人自觉履行；即使执

行程序终结，仲裁当事人取得执行标的并无实体法依据，案外人仍可提起异议之诉，使其回复到不受侵

害的圆满状态。此时案外人异议之诉本质上并不是撤销部分或全部仲裁裁决，而是剥夺该部分仲裁裁决

的执行力以维护自身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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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the complexity of commercial transactions, arbitral awards may infringe on the substan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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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ghts of outsiders. The current Arbitration Law and Civil Procedure Law do not provide sufficient 
procedural relief for outsiders. Theoretically, scholars have proposed different path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relief of outsiders through separate litigation is in conflict with judicial practice. At 
the same time, the protection of outsiders should not be resolved in the arbitration procedure, 
that is, in the arbitration system, there should be no third party and the third party revocation ar-
bitration system. China can learn from the system of objection litigation by outsiders in arbitra-
tion cases, after the basis for arbitration enforcement is generated, after the outsider learns that 
his rights and interests have been damaged, he can file an objection lawsuit to block the com-
mencement of enforcement or prevent the parties from consciously performing; Even if the en-
forcement procedure is concluded and there is no substantive legal basis for the parties to the ar-
bitration to obtain the subject matter of enforcement, the outsider may still file an opposition 
lawsuit to restore the party to a satisfactory state of infringement. In this case, the objection law-
suit of an outsider is not essentially to revoke part or all arbitral awards, but to deprive the en-
forcement of that part of the arbitral award in order to protect its own rights and inter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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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完善仲裁法律制度是促进多元化纠纷解

决机制的重要内容。在我国近年来商事纠纷解决中，商事仲裁因其保密、高效等特性取得了越来越重要

的地位。同时，商事主体通过采取虚构法律关系、捏造证据等方式达到侵害案外人物权、债权等对案外

人不利的情事时有发生[1]。在仲裁程序启动后，当事人之间的实体权利变化导致仲裁裁决所确认的事实

错误从而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错误。通过考察现行法律规定，可知现行法律并未对仲裁案外人提供充足

的救济。时下，在《仲裁法》、《民事诉讼法》的联动修改、制定之际，通过在程序法上对仲裁案外人

提供救济，一方面可以弥合制度之间的空隙，另一方面能够更好的保护案外人的合法权益。 
虚假仲裁与虚假诉讼 1 具有相似的特征，但仲裁相比于诉讼更具有原罪性风险。在自治、保密、高

效的仲裁程序中仲裁庭难以识别虚假问题，此其一；法院、检察院以及案外人在获取当事人虚假证据的

难度较大，此其二。所以本文的重点不在于对虚假仲裁的界定和预防，虚假仲裁与否对于案外人来说并

不重要。重要的是仲裁裁决是否实质上损害了案外人的实体权益，进而通过对案外人进行程序法上的保

障，来维护案外人的合法权益。 

2. 问题的提出：仲裁案外人救济的必要性 

2.1. 案外人实体权益受侵害具有紧迫性 

商事交易不同于简单的民事活动，往往具有多方主体以及复杂性。所以商事主体在仲裁协议中约定

Open Access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防范和制裁虚假诉讼的指导意见》第 1 条：“虚假诉讼一般包含以下要素：1) 以规避法律、法规或国家政策

谋取非法利益为目的；2) 双方当事人存在恶意串通；3) 虚构事实；4) 借用合法的民事程序；5) 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

者案外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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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项往往会牵涉案外人的利益，例如仲裁标的中包括第三人的财产性或契约性权益等[2]。虚假仲裁相

比于虚假诉讼对案外人侵害的成本更低、效率更高，此时案外人对自己权利的保护是更加必要的。 
理论上学者对仲裁裁决可能对侵害案外人类型化为以下三个方面[3]。一是物权，即仲裁裁决直接裁

定该仲裁标的属于其中一方当事人，侵害案外人的所有权、抵押权等物权；二是债权，即虚假仲裁裁决

导致案外人作为债权人对仲裁当事人的债权无法实现；三是不利事实，即仲裁进行中对事实的认定可能

影响案外人后诉的合法权益，导致案外人讼累。通过类型化分析，可知仲裁裁决对案外人的侵害是多种

形式的，在制度设计时要考虑多种因素。 
此外，当仲裁庭作出仲裁裁决后，仲裁当事人会依据仲裁裁决履行或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若仲裁裁

决涉及仲裁当事人以外主体的实体权益时，仲裁当事人间的履行、申请强制执行并无实体法依据。此时

案外人的合法权益受侵害具有紧迫性，应当及时获得救济以避免非法侵害，或者在已经受到侵害后尽快

回复到不受侵害的圆满状态。 

2.2. 现行立法上的缺失 

从仲裁制度上观察，《仲裁法》2提供的救济是针对仲裁当事人而非仲裁程序以外的主体。此外，根

据司法支持、鼓励仲裁的政策，法院仅应在涉及公共利益的情形下才能依职权撤销仲裁裁决；从民事诉

讼的框架下观察，案外人仅能够在仲裁裁决进入执行阶段后提出执行异议，若当事人间自愿履行，则案

外人不能寻求法院救济。 
2018 年 3 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首次规定了案外

人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制度，但其救济的期限仅限于执行程序过程中，执行终结之后便不再适用。同

时，2021 年颁布的《仲裁法征求意见稿》中对于不予执行的规定限缩在“违背公共利益”的审查上，理

论界与实务界都认识到不予执行与撤销仲裁裁决实质上对仲裁裁决进行了两次救济，存在制度上的交叉，

应予纠正。2018 年 10 月两高颁布的《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就

规定了捏造证据虚假仲裁属于刑法规定的虚假诉讼罪，从而打击对利用仲裁侵犯案外人权益的违法行为。

但仍要以仲裁裁决进入执行程序为启动要件，如果仲裁当事人自愿履行了义务而未向法院申请执行，则

该规定不能将其涵射在内。 
可见，现行立法并未充分考虑到仲裁案外人对实体权利进行救济的问题，即使当事人在法益受有不

利益的情形下，仍然得不到充足的保护。 

3. 仲裁案外人救济途径分析 

随着商事仲裁的发展以及虚假仲裁的出现，理论界以及实务界都对仲裁侵害案外人的情形高度关注。

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救济方式，本章将对各个救济途径进行分析，以期通过分析

其中优点和不足找到更优的解决路径。 

3.1. 另行起诉与我国既判力实践形成抵牾 

国内许多学者认为，对仲裁案外人权利的程序救济就是允许案外人提起一个侵权之诉或另行起诉。

此种观点所依据的理论是既判力相对性以及纠纷解决的相对性[4]。张卫平教授指出：“依靠判决效力相

对性原则，第三人的合法权利是可以通过另诉或案外人异议之诉寻求救济的[5]。” 
但是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界和实务界均未形成既判力相对性的共识。与此相反，在司法实务为了保障

纠纷一次性解决、避免矛盾裁判，采取既判力绝对性的观点，即判决结果约束所有的人[6]。生效裁判中

 

 

2《仲裁法》第 58 条以及第 63 条规定的当事人申请不予执行、撤销仲裁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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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的事实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在此背景之下，赋予案外人提起新诉的权利就违背了民事诉讼法基本

理论。申言之，在国内的民商事法官未接受既判力相对性原则的前提下，适用既判力相对性会导致更加

严重的问题、更加混乱的司法秩序。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赋予案外人单独起诉显然不符合我国司法实

践了[7]。 
另外，案外人另行起诉仍无法更正仲裁裁决虽属错误但依旧产生的强制执行力的问题。案外人另行

起诉所形成的判决，其效力与仲裁裁决是相同的。新的裁决没有撤销仲裁裁决的错误内容或者阻却错误

部分的执行力，对案外人来讲并没有实质上的变化；据此还可能形成前后诉两个矛盾的执行依据，影响

当事人权利实现和法院执行的矛盾[8]。综上，案外人通过另行提起新诉的方式，不仅不能有效的解决案

外人对实体权利的救济问题，也无法通过案外人的角度对仲裁进行监督、矫正。不过，笔者期望随着我

国对民事诉讼理论的不断研习与推进，在未来形成对既判力相对性理论的通说后，再考量通过另行起诉

的方式对保护案外人合法权益能够发挥作用。 

3.2. 执行异议之诉制度存在障碍 

在现行民事诉讼框架内，执行异议之诉制度是最能直接体现对案外人救济的程序，但该程序的启动

在仲裁裁决进入执行程序之后。理论界曾进行大量的探讨，例如学者认为依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仲

裁裁决并不符合该程序的要求[9]。如果虚假仲裁案外人提出的执行异议被法院裁定驳回，后续救济程序

应如何进行[10]？上述观点已经被司法实践否定，通说认为仲裁裁决具有生效的既判力与执行力，仲裁裁

决可以作为执行标的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依据《民事诉讼法》规定，案外人主张权利阻却执行，首先应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案外人的执行

异议被法院驳回的，方可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或再审之诉。通常情况下，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利事由主

要是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等，一般不包括债权[11]。可见执行异议对于案外人的债权受侵害不能

提供救济程序。 
其次，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主要解决的是执行标的物能否被执行的问题，并不审查仲裁裁决正确与

否，因此执行异议之诉是一种补充性的救济手段[12]，并不能终局性的解决虚假仲裁当事人的执行行为。

若案外人认为仲裁裁决错误，还要借道再审之诉。但依据现行规定仲裁裁决并不属于再审事由。 
申言之，仲裁案外人的保护并不能通过执行异议制度得到完美解决。其一，执行异议之诉的救济并

不足以对案外人提供充足的救济，例如对于仲裁裁决未进入执行程序或者认为仲裁裁决本身存在错误的

情形；其二，执行异议之诉审查的范围有限，并不审查各个当事人之间的实体争议。此时并未解决案外

人权利受侵害的事实。 

3.3. 第三人理论违背仲裁制度基石 

关于仲裁第三人的讨论最早可追溯至 20 年以前[13]，许多学者基于纠纷一次性解决的原则提出设立

仲裁第三人。由于仲裁是民事诉讼法的边缘学科，所以很容易将民事诉讼中关于第三人的程序设置移植

到仲裁案外人权益的程序保障和救济中。但仲裁程序的正当性取决仲裁协议，所以对于突破这一原则的

任何制度设计都应当非常谨慎。笔者管见，除案涉争议的所有当事人均达成仲裁协议，否则仲裁庭不能

依职权、案外人不能申请加入到仲裁程序中。所以在仲裁制度中，并不应当存在第三人的概念。3设立仲

裁第三人制度也会过度冲击仲裁的自主性、秘密性等优势[14]。 
若设立仲裁第三人撤销仲裁裁决制度，亦会引起诸多矛盾。首先对于主体而言，在第三人撤销之诉

中出现的问题依旧会出现在撤销仲裁裁决程序中，即权益受侵害的主体并非第三人。较为常见的情形为

 

 

3本文认为第三人的概念并不符合仲裁的本质，所以对于诉讼程序用第三人称呼，仲裁程序用案外人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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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假诉讼侵害他人债权，导致债务人(虚假诉讼一方当事人)没有足够的资产承担债权。此时虚假诉讼的案

外人并不能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因为案外人并不是有独三也不是无独三。虽然 2019 年颁布的《全国民

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一百二十条增加了特定情况下债权人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权利，但在实务

中对主体的认定仍然是莫衷一是。所以在仲裁中，对于侵犯案外人债权的仲裁裁决，案外人能否提起案

外人撤销仲裁裁决程序，值得商榷。 
其次第三人撤销之诉虽适用普通诉讼程序，但要求第三人在起诉之时就需要证明诉的利益存在，必

须证明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实质性错误并且损害其民事权益(适度的实质审查) [15]通过学者对司法实践的

考察，大部分第三人都未有充分证据证明诉的利益存在。可见，对于该要件的证明难度过高，仲裁程序

的保密性使得证明难度进一步提高，更加难以证明。 
另外，案外人撤销仲裁裁决程序的性质尚不清楚。若将其定性为诉讼程序，进入实体审理后，如果

法院驳回诉讼请求，原告会提出上诉；如果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可能提出上诉，甚至原、被告

均提出上诉[16]。终审判决做出后，当事人还可能申请再审，这本身加剧了我国“诉讼爆炸”的问题；若

依照当事人申请撤销仲裁裁决定性为非讼程序，对撤销仲裁决的要件事实进行形式审查，又忽视了案外

人撤销仲裁程序双方当事人的争讼性。可见，对于案外人撤销仲裁裁决制度的建立需要更多的体系性的

思考。 

4. 以异议之诉为路径对案外人提供救济 

4.1. 法国“第三人取消仲裁裁决的异议”制度简介 

法国对仲裁案外人权利的保护较为完善。《法国新民事诉讼法》(2011)第 1501 条[17]赋予了仲裁第

三人提起异议之诉的权利。对其起诉条件、期间、管辖法院等方面作了规定。例如：第一，对起诉主体

作出了较为宽松的规定，以该主体与案件有利害关系且并未参与仲裁案件。即有利害关系即可。第二，

对提出时间规定的较为复杂，但对案外人的保护较为充足。第三人应在仲裁裁决作出之日起 30 年内提出；

若仲裁裁决送达给第三人，则第三提起异议的时效为 2 个月。第三，该法还规定异议之诉并不导致当然

中止执行、异议之诉的判决可以上诉、滥用异议之诉诉权应当受到制裁等。 

4.2. 我国构建案外人异议之诉的具体框架 

4.2.1. 起诉主体 
不同于案外人撤销仲裁裁决对主体的要求，案外人异议之诉对于主体的要求较为宽松。只要是仲裁

裁决涉及其合法权益，包括物权、债权等，即可作为适格原告提起诉讼。在法国的司法实践中法官对第

三人提出取消判决(裁决)异议更为宽容，有时只要提出异议的人有纯粹的“可能利益”即可[18]。这样的

程序构建虽然有利于权利保护，但过于宽松亦容易导致当事人滥用权利。笔者认为我国仍应当坚持民事

诉讼法的规定，将提起诉讼的理由限定于“案外人认为仲裁裁决直接损害其实体权益”，这样既保证了

适格主体提起异议之诉的权利，又避免了其他案外人滥用诉讼权利的情况发生。 

4.2.2. 起诉时间 
仲裁案外人自仲裁裁决作出后即可向法院提起异议之诉。这是因为案外人异议之诉更关注事前的救

济。在侵犯仲裁案外人的仲裁裁决做出后，仲裁当事人若自愿履行或执行完毕后，案外人对实体权利的

救济只能拖延到补救性的不当得利之诉或损害赔偿之诉中解决。此时救济程序时间较长、证明难度更大。

异议之诉的事前救济，可以阻止当事人的自愿履行以及执行程序的开启或推进，能够及时、有效地保护

案外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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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裁判效力 
案外人的异议之诉若胜诉，法院并不会撤销仲裁裁决的部分或全部。异议之诉的胜诉判决本质上是

剥夺生效仲裁裁决涉及案外人实体权益部分或全部的执行力[19]，当事人之间自愿履行的不得以此标的为

履行内容；当事人申请法院执行的，对该部分，当事人并不享有申请法院执行的权利。 
对于执行程序终结后案外人提起异议之诉的权利并不受影响，核心理由在于强制执行本身并不构成

取得财产的法律上的原因[20]。所谓的“法律上的原因”指的是取得财产所具有的请求权基础。事实上，

民事诉讼法理论上也认为当强制执行的依据不存在后即使执行行为本身合法且已经完成，仅仅是执行所

取得的财产并不当然属于申请执行人，此时异议之诉仍能发挥对案外人实体法律地位的保护作用。 

4.2.4. 案外人异议之诉的优势 
第一，异议之诉会减轻法院的压力。案外人自执行依据产生后就可以提起异议之诉，这意味着案外

人获得的救济可能是预防性的，从而避免了履行完毕、执行完毕后更为复杂的问题。第二，债务人异议

之诉的设立，可以降低申请执行人开启不当执行程序的几率，节约司法资源。第三，相比于其他救济程

序，案外人异议之诉的审理内容更为简单，案件的争点可以简单归纳为案外人的实体权利是否可以对抗

执行依据确认的事实。 
在程序衔接上，若案外人异议之诉胜诉，阻却了仲裁裁决部分或全部的执行力。这意味着对该部分

裁决是没有执行力的。仲裁当事人之间可以重新达成仲裁协议或者提起诉讼。这就较好的解决了仲裁与

诉讼之间矛盾裁判的问题，同时保证了法院尽可能低限度的对仲裁裁决进行实体审查的要求。 

5. 结语 

促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推进仲裁制度的良性发展，既要坚持仲裁特有的优势，也要发挥法院对

仲裁的司法审查。对于仲裁裁决影响案外人实体权利的问题，是完善仲裁制度的关键一环。通过赋予案

外人提起异议之诉的权利，实质上也是通过案外人对仲裁予以监督，解决一部分劣性仲裁的问题。同时

也是对案外人权利的保障，避免了重复仲裁或多种纠纷解决机制的提起，从而实现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共同发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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